
GE.16-10807 (C) 280616 280616 

  

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中国、

刚果、科特迪瓦、埃及*、萨尔瓦多、斐济*、肯尼亚、利比亚*、毛里塔尼

亚*、摩洛哥、纳米比亚、巴基斯坦*
,
**、卡塔尔***、俄罗斯联邦、沙特阿

拉伯、塔吉克斯坦*、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赞比亚*、

津巴布韦*：决议草案 

  32/… 

保护家庭：家庭在支持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方面的作用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

要》以及《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行动纲领》，回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和其他有关人权文书，包括《发展权

利宣言》，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 代表属于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阿尔巴尼亚除外。 

 
*** 代表属于阿拉伯国家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 

 联 合 国 A/HRC/32/L.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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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人权理事会关于保护家庭的各项决议，包括最近于 2015 年 7 月 3 日通

过的第 29/22 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关于宣布、筹备、庆祝和纪念国际家庭年以及国际家庭年十周年

和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所有决议， 

 重申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作为家庭所有成员、尤其是儿童的成长和幸

福的自然环境，应获得必要的保护和援助，以充分负起它在社会上的责任， 

 申明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 

 关切地注意到，家庭在社会中和对实现发展目标的贡献仍然被低估；确认这

一贡献有潜力推动国家发展和实现每个社会和联合国的主要目标， 

 注意到 2016 年是《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十周年，对迄今已有 163 个国家

和 1 个区域一体化组织批准或加入该公约表示欢迎，并吁请尚未批准或加入该公

约的国家考虑批准或加入， 

 又注意到 2016 年社会论坛将结合《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十周年的活动，

重点讨论促进所有残疾人充分平等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问题， 

 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题为“保护家庭：家庭对实现家庭成员适足

生活水准权的贡献，尤其是通过在消除贫穷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作用”的

报告1， 

 1. 重申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2. 又重申各国承担着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首要责任；

强调务必充分尊重所有家庭成员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3. 申明必须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为此吁请各国本着儿童的最大利益，

向父母和法定监护人提供适当的育儿援助，同时铭记儿童应在安全和支持性的家

庭环境里成长，优先重视儿童权利，包括他们生存、受保护和发展的权利； 

 4. 重申父母、法定监护人及其他对儿童负有法律责任的人有责任、权利

和义务，以符合儿童不同阶段接受能力的方式，适当指导和引导儿童行使自己的

权利； 

 5. 确认保护家庭的政策和措施可对保护和促进家庭成员的人权产生积极

影响，可有助于，除其他外，促进残疾人人权，降低教育机构的辍学率并加强学

校的包容性，实现妇女与男子、女童与男童的平等，向妇女和女童赋权并加强防

范暴力、虐待、性剥削、最恶劣形式童工和有害习俗的保护措施，同时铭记侵犯

和践踏家庭成员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利于家庭，会对旨在保护家庭的努力产生不利

影响； 

  

 
1
 A/HRC/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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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强调妇女与男子平等，妇女平等参与就业、公共生活和决策，以及男

女分担育儿和家庭责任，是家庭政策不可或缺的要素； 

 7. 确认在确保尊重家庭成员权利的情况下，家庭可以成为社会凝聚和融

合、代际团结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家庭对维护社会的文化特性、传统、道

德、传承和价值体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8. 意识到家庭容易遭受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压力；深表关切的是，由于经

济和金融危机、缺乏职业保障、临时工作和没有经常性收入，许多家庭的经济状

况进一步恶化； 

 9. 确认家庭这一单元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脆弱性和压力；注意到单亲家

庭、儿童当家的家庭、有残疾成员的家庭和多代同堂家庭可能尤其容易遭受贫穷

和社会排斥；决心对这些家庭予以特别关注，同时铭记全球有相当比例的家庭由

妇女当家，也有许多其他家庭依赖于女性收入，而由于工资歧视、劳动力市场的

职业隔离格局和其他基于性别的障碍，女性支撑的家庭常常处于最贫穷的家庭之

列； 

 10.  仍然深信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应得到必要的保护和援助，以便家庭能

够为残疾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权利作出贡献； 

 11.  重点指出家庭在支持其成员包括残疾成员方面的作用；确认家庭具有

对残疾人权利的保护和促进作出贡献的潜力； 

 12.  强调家庭仍然是残疾儿童发展潜力和享受充实生活的第一和最直接环

境，残疾人家庭的生活质量以及向这些家庭提供的支持和援助对残疾人权利的实

现可产生深远的影响；着重指出需要让有残疾成员的家庭能够获得一系列支持服

务，响应其残疾成员的个人选择、希望和需求； 

 13.  确认有残疾成员的家庭可能遭到影响或剥夺其权利的区别对待，从而

遭到基于残疾的连带歧视； 

 14.  重申残疾人有权使其本人及其家庭享有适足的生活水准，包括适足的

食物、衣物和住房，并不断改善生活条件；应采取适当步骤，保障和促进以不歧

视残疾的方式实现这一权利；又重申残疾人有权得到社会保护，并且有权不受基

于残疾的歧视地享有上述权利，为此应采取步骤，保障和促进这一权利的实现，

包括确保生活贫穷的残疾人及其家庭可以得到国家援助，用于与残疾有关的费用

支出，包括适足的培训、辅导、经济援助和临时护理； 

 15.  确认残疾人可为人父母并担任一家之主，因此，所有婚龄残疾人均有

权在得到结婚对象自由和充分同意的基础上结婚并组成家庭； 

 16.  申明残疾儿童在家庭生活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各国应实现这些权利并

防止隐藏、遗弃、忽视和隔离残疾儿童，还应保证及早向残疾儿童及其家庭提供

全面的信息、服务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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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强调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一切形式的剥削、暴力侵害和

虐待残疾人的行为，除其他外，确保向残疾人及其家庭和护理人员提供考虑到性

别和年龄因素的适当援助和支持，包括提供信息和教育，说明如何避免、识别和

报告剥削、暴力侵害和虐待事件，并确保保护服务考虑到年龄、性别和残疾因

素； 

 18.  又强调各国需要立即采取有效和适当的措施，旨在提高全社会对残疾

人的认识，包括在家庭层面提高对残疾人的认识，以期培养对残疾人权利和尊严

的尊重； 

 19.  吁请各国在本国的政策和法律框架中承认家庭在照料和支持残疾人方

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20. 促请各国根据各自的国际人权法义务，向家庭这一天然和基本的社会

单元切实提供保护、支持和援助；鼓励各国在这方面酌情尽其现有资源采取相关

有效措施； 

 21.  确认民间社会，包括残疾人及其家庭的组织、国家人权机构、研究机

构和学术界，在倡导、促进、研究和决策方面，以及视情况在评价家庭政策的制

定和能力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2.  又确认家庭这一单元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该强化家

庭，重视家庭成员的权利、能力和责任；请各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所有其他

相关利益攸关方考虑到家庭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并在目前努力实现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2
 等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的过程中，考虑到需要加强制定家庭政

策的工作； 

 23.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各条约机构、有关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

以及其他有关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在各自任务和职权范围内，在工作中适当注意

各国根据国际人权法有关规定履行义务、向家庭这一天然和基本的社会单元提供

保护和支持的情况； 

 24.  决定在高级专员的支持下，在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之前召开为

期一天的闭会期间研讨会，研讨各国根据国际人权法有关保护家庭的规定履行本

国义务对家庭在支持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方面的作用的影响，并讨论这方面的

挑战和最佳做法； 

 25.  请高级专员以纪要形式向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交研讨会的报

告； 

 26.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2
 大会第 70/1 号决议。 


